个人取得单位发放用于预防新冠肺炎疫情医护用品、药品免征个人所得税

一、政策描述
取得单位发放的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医药防护用品等实物（不包括现金）免征个人所得税
二、主要内容
（一）享受主体是取得单位发放的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医药防护用品等实物（不包括现金）的个人
（二）自2020年1月1日起，单位发给个人用于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药品、医疗用品和防护用品等实物（不包括现金），不计入工资、薪金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
三、 执行期限
自2020年1月1日起实施，截止日期视疫情情况另行公告。
四、政策依据
《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0号）
五、办理流程
个人取得上述物品不计入工资薪金收入申报。
六、即问即答
阳东一五金刀剪龙头企业咨询，目前企业严格按照政府要求结合企业实际，有序复工复产，为了确保复工人员流动带来交叉感染的风险，企业购进复工必须的口罩、84消毒液、藿香正气胶囊等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药品和防护用品，发给企业员工使用。
问：发给员工个人用于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这些药品和防护用品等实物，企业是否要将这些实物计入员工工资代扣代缴个人所得税？ 
答：不计入工资、薪金收入计算个人所得税。根据《财政部 税务总局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第10号）第二条规定，单位发给个人用于预防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的药品、医疗用品和防护用品等实物（不包括现金），不计入工资、薪金收入，免征个人所得税。该规定自2020年1月1日起施行，截止日期视疫情情况另行公告。


